
勞教處 何亘翊

100.12.16



+ 無勞作成績者：42人，包括研究生、進修部、勞作重修生。

+ 有勞作成績者：427人

成績分佈 人數 比例

90-99 46 10.8%

85-90 169 39.6%

80-85 94 22.0%

75-80 64 15.0%

70-75 38 8.9%

65-70 11 2.6%

60-65 5 1.2%

合計 427 100%

85分以上佔50.4% 。

去年全校勞作成績85分以上者，佔
全部大一學生 30%!!! 

換句話說，這一群共助生的勞作成
績在同儕之中是很好的。



90-99 85-89 80-84 75-79 70-74 65-69 60-64 尚無成績

人數 130 293 166 126 97 63 22 155

比例 12.36% 27.85% 15.78% 11.98% 9.22% 5.99% 2.09% 14.73%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人
數



+ 99學年度共同助學生回饋表回收930份，回
收率為92.4%。詳如下表：

回饋表指標 可接受%

服務的學習 97.28%

導師的指導 97.27%

態度的養成 98.06%

教育訓練 95.16%

附加價值 94.62%



+平均原則

+續留原單位

+參考意願

+特殊需求

依據上述原則，

統一進行系統分配！



單位 人數 單位 人數 單位 人數

祕書室 6 教務處 24 圖書館 209

公關室 23 學務處 120 會計室 4

校牧室 22 總務處 77 國教室 9

研發處 17 勞教處 140 就友室 7



單位 人數 單位 人數 單位 人數

電算中心 68 大學入門 250 美術系 10

軍訓室 10 勞安中心 7 體育室 4

募委會 2 畜產鹿舍 9 推廣部 28

輻委會 3 音樂系 2 副校長室 1

中文系 1 總計 1053



+ 網址：http://helpstudy.thu.edu.tw/

+ 時程：（請使用學生帳密登入，1/2開放使
用）

1.「報到」-101/1/2(一)~101/1/6(五)。

+ 請登入系統完成註冊並找生活學習導師報
到，初步了解服務內容及時間安排。

2.「服務學習時數」- 101/1/2(一)~101學年
「共同助學金」申請截止日前三天。

+ 請於當日服務結束後完成線上簽到退作業。

3.「回饋表」-請於完成時數7天內填寫完畢。

+ 時數核可達40小時即於系統開放填寫，

http://helpstudy.thu.edu.tw/




分類 內容

討論區意見交流 提供學生意見交流（服務學習Q&A）。

工作倫理教材 工作中應有的倫理及禮儀教材。

文章集錦 「工作態度」、「服務力」及其它相關文章。

相關法規 本校共同助學措施實施辦法及要點。

學習心得 學生服務學習心得。

成果影音下載 培力計劃相關影音剪輯。

相關連結 共同助學生資訊系統連結及使用方式說明。

表格下載 各類申請單表格提供下載。

（101.01.02開放100學年共助生使
用）



https://elearning2.thu.edu.tw/


+ 共同助學生服務學習時數為每人50小時。

+ 學生服務期間自報到後，至次學年度之申請
截止日前三個工作天止。

+ 服務學習內容(含教育訓練及實際服務)由各
單位規劃並提供學生工作說明及注意事項。

+ 以不妨礙學生之學業（不與上課時間重疊）
及身心發展（從事危險工作）為原則。

+ 服務學習簽到退時間為每日清晨6時至晚上
11時且不得超過10小時。



+ 為鼓勵學生申請「就學優待減免」，服務
學習時數於三月底前只能執行25小時，除
非簽具切結書。

+ 共助生若服務或出勤上有狀況時，生活學
習導師應給予關心、輔導。

+ 共同助學生未完成服務學習時數者，視同
離校手續未完備，並取消其申請次學年共
同助學金之資格。



學號 系級 姓名
手機 家電 服務單位

就學優待減免放棄申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已確實了解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之各項條件及補助方式，
自願放棄申請並配合所屬生活學習導師完成100學年共同助學措施50小時服
務學習，若因故未能履行放棄就學優待減免申請且申請通過，則同意所有超
過25小時的全部服務時數視為自願為分配單位進行不計酬之義工服務時數。
特立此切結書，以茲證明。
立 切 結 書 人 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生活學習導師說明：
□同意，了解學生已確實放棄就學優待減免申請，請勞教處協助開放該生

共同助學措施服務學習於_____學年第_____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截止
日前25小時之限制，調回50小時，若學生因故未能履行放棄中低收入戶
減免申請且申請通過，則所有超過25小時的全部服務時數視為該生於本
單位不計酬之義工服務時數。

生活 學習 導師 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共同助學措拖管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一 級 主 管 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勞作教育處審查結果：

□已完成開放該生共同助學措施服務學習25小時之限制，改為50小時。

承辦 人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_____學年第_____學期共助生就學優待減免放棄申請切結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 共助生由勞教處統一分派，各單位收到名單
後不得更替，但臨時發生重大變故者得另案
簽呈辦理。

+ 共同助學措施管理人應協助導師處理、輔導
需更換導師的共助生。

+ 生活學習導師更應優先以單位內更替為主進
行兩位導師及兩位學生的交換，其次才尋求
跨單位協助。

+ 更換需填寫「申請單」並經服務單位一級主
管簽核後送至勞教處完成系統更替作業。



學號 系級 姓名

手機 家電 服務單位

申請人身份：□共同助學生□生活學習導師□共同助學措施管理人
生活服務學習導師申請更替事由：

申請人簽章：

學 生 申 請 變 更
生 活 學 習 導 師
協 助 過 程 記 錄
〈共同助學措施
管 理 人 填 寫 〉

□改分派生活學習導師 經辦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單位：_______________

分機： T-Mail帳號：__________

原生活學習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助學措施管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一 級 主 管 簽 名 ： 日期： 年 月 日

勞作教育處收件人： 日期： 年 月 日

生活學習導師更替申請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